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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实施市场主体倍

增工程要求，补足全市养老服务发展中的短板弱项，有效解决养

老服务机构消防审验和备案问题，实现全市养老服务市场主体快

速发展。根据山西省民政厅等四部门下发的《关于进一步解决养

老服务机构消防审验和备案问题的通知》（晋民发〔2023〕35

号）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分类做好养老服务机构消防审验和机构备案

（一）建设工程资料完备的养老项目，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单

位应及时依法依规申请消防审验。达不到现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

技术标准的，由民政部门确认建设时间后，按建设时间的消防技术

标准规范进行消防审验。消防审验通过后，民政部门应予以备案。

（二）建设工程资料不完备，经整改可以完善的养老项目，

养老机构建设单位应按照消防技术标准抓紧整改，及时完善资

料，资料完善后依法依规申请消防审验。消防审验通过后，民政

部门应予以备案。

（三）建设工程资料不完备且无法完备的养老项目，已经按

照消防技术标准配备消防设施，可由具备消防安全评估从业条件

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估，评估结果符合消防安全技术要求

的，民政部门依据评估结果予以备案。对经评估不合格但通过整

改能够达到消防安全技术要求的，民政部门应督促其限期整改，

整改合格并通过评估后申请备案，期间应制定措施确保消防安全。

（四）建设工程资料缺乏的违法违规建设项目，经整改也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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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到消防审验条件和消防安全技术要求或拒不整改的，特别是使

用简易房、危旧房、彩钢板房等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，依规采取

关停措施并妥善安置服务对象。

二、加强养老服务机构消防安全管理

（一）压实养老服务市场主体安全责任。养老服务机构要按

照国家消防法律法规以及《山西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》《养

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等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履行消防

安全工作职责，依规申请消防审验和消防安全评估，根据 2019

年民政部等 4 部门《民办养老机构消防安全达标提升工程实施方

案》要求开展消防安全达标改造。

（二）加强消防安全管理。属地民政部门应加强养老服务机

构消防安全管理，与养老服务市场主体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，做

好消防安全应急预案，推动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，不断提升养老

服务机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工作联动。各级民政、规划和自然资源、住房和

城乡建设、消防救援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等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

加强沟通，紧密配合，针对性、务实性解决问题，切实做好养老

服务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和机构备案工作，加强跟进指导，协调

解决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，打通堵点。不断提升全市养老服

务机构的安全水平。

（二）抓好工作落实。民政部门负责建立养老服务机构消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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